
 

(一般程序)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发现案件并受理 

调查取证 

 

 

 
现场检查

执法人员

当场填写

《现场检

查笔录》 

先行登记保

存，对有关

证据进行证

据保全 

 

 

 

查封扣押，

对涉嫌违法

场所、物品

等经批准后

进行查封扣

押。 

专业性问

题，由法

定部门鉴

定。 

调取证据，

应 当 是 原

物或原件，

复 制 品 应

注明“与原

件相同”字

样 并 签 字

或盖章。 

 

调查询问

当事人或

证人，填

写《调查

笔录》 

抽样检验

按照规定

抽取样品

并及时进

行鉴定检

验 

作出责令停产停业，吊销许可证、撤
销批准证明文件或较大数额罚款的 

制作、送达处罚决定事先通知书，并告
知有关事项。 
 

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并送达。 
 

听取当事人陈述、申辩，并予以复核。 
进入听证程序 

确认违法事实，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，提出行政处罚建议 

立案审批 

违法事实不存在或依法不予处罚的，提出撤案申请 

撤案审批 

案件撤消 

涉 嫌 犯

罪的，进

入 移 交

司 法 程

序 

 
案件合议
并提出合
议意见 

 
法 制 部
门审核 

复杂、重
大案件，
领 导 集
体 讨 论
决定 

执行行政处罚决定,制作结案报告，案卷材料归档 

 

  申请 

  强制 

  执行 

     中级风险 

中级风险 


